
法律规定同一用

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

只能约定一次试用
期 。 然而司法实践

中， 为何还常出现反
复约定试用期、 延长

试用期等劳动争议？

入职同一家公司
两年多 ， 签了 5 份

劳动合同， 约定了 5

次试用期， 其中有 4

次试用期被延长……

近日， 在北京市第三
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

一起劳动争议案件
中， 有劳动者遭遇用

人单位这样的试用期

奇葩操作。

《劳动合同法 》

第十九条明确规定 ，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

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

试用期。 但常常有用
人单位以试用期不合

格等理由， 要求与劳
动者协商延长试用

期 。 试用期该有多

长？ 哪些情况下， 试
用期可顺延？

陈先生在 2018 年 6 月 7 日入职北京

一家工程公司。 入职两年多， 公司和陈先

生先后于 2018 年 6 月、 2018 年 12 月、

2019年 6月、 2019年 12月、 2020年 6 月

签订了 5份 3年期限的劳动合同， 并同时

约定了 5段试用期。 随后， 公司又分别于

2018 年 9 月 4 日、 2019 年 3 月 5 日、

2020 年 3 月 2 日、 2020 年 9 月 3 日向陈

先生发送试用期延长通知书， 提出将原先

约定 3个月的试用期延长至 6个月。

2020 年 12 月 28 日， 公司以陈先生

不能胜任岗位为由， 向他发出了试用期辞

退通知书， 载明“经过 6个月的试用期考

核， 并结合您在试用期里的表现， 公司认

为您不能胜任项目拓展经理的岗位， 现决

定予以辞退”。

工作两年多直至被公司解约， 他收到

的仍然是一份“试用期辞退通知书”。 陈

先生就此提请了劳动仲裁申请， 后公司向

法院提起诉讼。

为何陈先生的试用期会被不断延长？

公司表示是陈先生反复恳求公司延长试用

期及多次签订劳动合同才导致多次约定试

用期。 而根据陈先生提供的工资发放记

录， 双方劳动合同中约定月工资 8000 元，

但公司一直按照 5000元工资标准发放。

对此， 法院认为， 该公司的做法严重

违反了劳动合同法中试用期的规定， 应当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此外， 法院还表示， 重新签订劳动合

同、 劳动者主动申请延长试用期、 与劳动

者协商一致延长适用期， 均不属于突破试

用期次数的合法事由。

所谓试用期， 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建立劳动关系后， 双方为了互相了解而协

商约定的考察期限。 那么， 如果劳动者试

用期考察不合格， 用人单位能否在员工同

意的情况下延长试用期？

北京天元 （合肥） 律师事务所律师黄

旭建议， 用人单位应谨慎延长试用期。 根

据法律规定， 试用期长短受到劳动合同期

限限制， 其中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

期限的劳动合同， 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六

个月。

记者梳理发现， 关于此类案件， 各地

司法实践的观点并不统一。

2015 年， 北京的吴先生入职北京一

家公司担任人力资源主管。 双方约定试用

期自 2015 年 8 月 19 日起至 2015 年 11 月

18 日止。 而在同年 11 月 27 日双方又签

订了延长试用期协议， 决定延长吴先生的

试用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后该公司

以延长试用期的行为是经过双方协商一

致， 且延长后的试用期未超过法定期间为

由， 主张其延长试用期行为合法。 但法院

认定， 该行为明显属于违反现有法律的强

制性规定， 判决吴先生自 2015 年 11 月

19日起转正。

在浙江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年

审结的一起劳动争议案件中， 法院则给出

了不同的判定结果。 杨女士因试用期内考

核结果不合格， 与公司经协商约定延长试

用期至六个月。

对此， 法院认为， 由于杨女士未能在

第一个试用期内得到用人单位的肯定， 用

人单位延长试用期， 其实是重新给了杨女

士一个工作机会， 该行为是对劳动者有利

的， 且也得到了劳动者的同意。 由于双方

签订的是一份长达三年的劳动合同， 按规

定试用期只要不超过六个月即可， 因此用

人单位延长三个月的试用期并未违反法律

的禁止性规定， 该延长行为合法有效。

“如用人单位延长的试用期超过法定

试用期且已实际履行， 用人单位应按照试

用期满的月工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赔偿

金， 劳动者有权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

裁， 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黄旭表示。

“结合我国现有的法律、 法规规定以

及司法实践， 一般不建议延长试用期， 但

是部分省份以及地区支持‘特殊情况’ 下

的试用期的顺延、 中止等情形。” 北京君

泽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李熠告诉记

者。

根据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争议案

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 第 5项， 劳动者

在试用期内因客观原因不能返岗上班， 用

人单位可以采取灵活的试用考察方式考核

劳动者是否符合录用条件。 无法采取灵活

考察方式实现试用期考核目的的， 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协商顺延试用期， 不违反劳动

合同法关于“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

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的规定精神。

《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 第十五条规

定，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

伤须停工治疗的， 在规定的医疗期内， 试

用期中止。

李熠告诉记者： “有法院判决认为，

离职员工返回原单位， 因岗位职责明显不

同或者离职时间较长的原因， 用人单位可

以再次约定试用期。”

尽管法律对试用期延长有特殊规定，

但通常情况下， 作为用人单位， 应当严格

遵守法律对于试用期次数的限制规定。 正

如前述案例中北京三中院在判决中所写，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

次试用期”， 旨在通过对试用期次数的严

格限定防止用人单位反复试用劳动者， 损

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1、 《劳动法》 第二十一条， “劳动合同可

以约定试用期。 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2、 《劳动合同法》 第十九条， “劳动合同

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一

个月； 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 试用

期不得超过二个月； 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

期限的劳动合同， 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 同一

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以

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

同期限不满三个月的， 不得约定试用期。 试用期

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

的， 试用期不成立， 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

3、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条， “劳动者在

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

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百分之八十， 并不得

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4、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一条， “在试用

期中， 除劳动者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

一项、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外， 用人单位不得解除

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

5、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三条， “违法约

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 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

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 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

用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6、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 第十五条 ，

“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

位最低档工资的 80%或者不得低于劳动合同约定

工资的 80%， 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

工资标准。”

7、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第六条， “劳务

派遣单位可以依法与被派遣劳动者约定试用期。

劳务派遣单位与同一被派遣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

试用期。”

8、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第十四条， “被

派遣劳动者提前 30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务派遣

单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被派遣劳动者在试用

期内提前 3 日通知劳务派遣单位， 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 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将被派遣劳动者通知解

除劳动合同的情况及时告知用工单位。”

9、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 第五十

条， “仲裁庭裁决案件时， 申请人根据调解仲裁

法第四十七条第 （一） 项规定， 追索劳动报酬、

工伤医疗费、 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 如果仲裁裁

决涉及数项， 对单项裁决数额不超过当地月最低

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事项， 应当适用终局裁

决。”

10、 《劳动部办公厅对 〈关于如何确定试用

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请示〉

的复函》， “对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的劳动

者， 企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若超过试用期， 则

企业不能以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劳

动合同。”

11、 《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 》 第十五条 ，

“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劳动者在试用

期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须停工治疗的， 在规定

的医疗期内， 试用期中止。”

12、 《劳动部 〈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

问题的通知〉》， “用人单位对新招用的职工， 在

试用期内发现并经有关机构确认患有精神病的，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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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好的试用期为何“遥遥无期”
法律限定防止反复“试用”，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来源： 工人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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